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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07-6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所持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47%）的关联交易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07年 12月 2日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11 日在子公司泰达

环保的会议室召开。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孟群先生、周立先生、许育才先生、

吴树桐先生、涂光备先生、沈福章先生和罗永泰先生共计 7 名，董事刘惠文先生

及邢吉海先生因公出差不能出席会议，委托吴树桐先生代为表决。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7 人（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孟群

先生、周立先生回避表决），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孟群先生主持，

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所持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47%）

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概述 

1. 基本情况 

2003 年 5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并经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03 年 6 月 23 日）审议通过，公司与天津泰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集团”）共同发起成立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泰达城开”），泰达城开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发起人泰达集团投资 4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泰达股份投资 1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 

2004 年 9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形成决议，公司放弃

增资泰达城开，由泰达集团单方面增资泰达城开 14000 万。至此，泰达城开注册

资本增至 34000 万，股东泰达集团共投资 18000 万，出资比例为 53%，泰达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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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16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47%。泰达城开主要从事“泰达城”房地产项目

的运作。 

公司拟将所持泰达城开全部股权（47%），出售给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通地产”），交易金额为 39272.63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不再持有泰达城开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鉴于关联法人天津泰达集团

有限公司既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也是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关

联自然人孟群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以及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董事；关联自然人周

立先生既是本公司董事，同时也是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高级管理人

员，故上述事项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为此关联董事孟群先生、周立先生回避了表

决。 

与会公司独立董事沈福章先生、罗永泰先生和涂光备先生事先认可了该交易

事项。 

上述事项须经本公司 200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企业泰达集团、关联自然人孟群先生、周立先生将

在本公司 200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与会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关于出售所持天津

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47%）的议案》。 

3. 上述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介绍 

1.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万全新新家园 14 号楼 A 区 4 层；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00246.SH）； 

（3）法定代表人：冯仑； 

（4）注册资本：507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6）2006 年度净利润 2917.29 万元人民币，2006 年度净资产 88500.45 万元人

民币（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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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关联法人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既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也是交

易对方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关联自然人孟群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以及交易对

方实际控制人董事；关联自然人周立先生既是本公司董事，同时也是交易对方实

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故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2、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3、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16 号泰达中心 26 层； 

（3）注册时间：2003 年 7 月 14 日； 

（4）法定代表人：李波； 

（5）注册资本：34000 万元人民币； 

（6）税务登记证号：120106752205551；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

以自有资金对城市市政及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进行投资；会展服务；建

筑装饰材料、五交化产品批发、零售；房地产中介经济租赁服务。； 

（8）其他股东优先增资权：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出函确认放弃优先受让

权。 

（9）资产情况：泰达城开主要资产为土地，该地块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河

北大街，总面积 349,112.3 平方米。 

4、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293.40 0.00 0.00 

营业利润 52.06 -901.03 -996.28 

5、泰达城开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 1－10 月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1）2006 年度经审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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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

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营业利润 净资本 净利润 

237340.39 203229.74 0 32112.37 0 -920.57 34000 -1016.81 

（2）2007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

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营业利润 净资本 净利润 

237340.39 203229.74 0 30097.44 0 -1043.64 34000 -2014.93 

（3）关于财务状况相关说明 

北京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2007 年 10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07 年 1-10 月的利润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五洲审字[2007]1-0103 号，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6、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对泰达城开进行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0 月 31 日，本次评估的资产

调整后账面价值 233,966.90 万元，评估值为 287,323.84 万元，评估增值 53,356.94；

负债调整后账面值 203,869.47 万元，评估值 203,869.47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

资产调整后账面值 30,097.44 万元，评估值 83,454.37 万元，评估增值 53,356.94

万元，增长率 177.28％。 

主要增值因素： 

存货增值 53,467.13万元，增值原因是因为存货中的土地是以出让方式取得，

泰达城开只交纳了土地出让金，而现在土地的取得方式为招拍挂，土地的取得成

本大幅度增加，目前房地产市场火爆加上土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地价的上涨。 

7、泰达城开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8、最近 12 个月内双方交易情况： 

在最近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万通地产没有发生交易。 

四、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泰达股份与万通地产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泰达股份向万通地产出售所持有的泰达城开全部股权（4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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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地产支付人民币 39272.63 万元作为对价。 

协议自交易双方均签字盖章且经双方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自协议生效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万通地产向泰达股份一次性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  

2. 定价依据 

本次资产出售以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夏松德评报字

[2007]Ⅰ－114 号《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和北京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审字[2007]1-0103 号《审计报告》作为

定价依据。 

3. 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分析 

鉴于万通地产财务结构稳健，经营现金流健康，而且为本次交易做了妥善的资

金安排，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方有支付能力，款项收回没有风险。。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此次资产出售是公司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出售投资周期

较长的项目盘活资产，增强资产的流动性以利于快速集中公司资源，为公司后续

的战略展开争取时间和空间。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此次资产出售所回收的现金，公司将根据既定战略进行统筹配置，加大

对区域开发产业的投入力度，力争领先一步在该市场领域完成产业布局，迅速建

立专业优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能力，以抢抓滨海新区建设的市场机遇； 

2.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出具了专

业意见。在参考经审计的泰达城开上一年度及最近的财务报表的情况下，公司决

定股权转让价格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准，是公平合理的； 

3. 本次股权转让将会增加公司税前利润 23880 万元； 

4. 此次股权出售行为使得公司降低了对外投资比例，及时兑现了投资收益，

同时提高资产流动性，改善了公司财务结构，争取以优良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 

5. 按照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合并

范围造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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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交易价格以北京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及天津华夏松德有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

的，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交易双方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2. 泰达集团《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函》； 

3. 北京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审字[2007]1-0103 号《审计报告》； 

4. 天津华夏松德有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夏松德评报字[2007]I－114 号

《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董事会会议记

录； 

6.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监事会会

议记录； 

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所持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47%）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 12 月 12 日 


